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联创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担任山

东联创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联创互联”、“上市公司”）2015 年

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西南证券对联创互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形成的部分限售股解禁情况进

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限售股份发行及变动情况 

（一）限售股份发行情况 

2015 年 6 月 3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向齐海莹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

1096号），核准联创互联向齐海莹发行 11,161,157股股份、向李洪国发行 5,820,106 

股股份、向周志刚发行 10,897,358 股股份、向王璟发行 2,924,187 股股份、向宁

波保税区鑫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1,547,910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

产，核准联创互联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2,698,411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配套资金。其中，向李洪国发行 11,264,625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015 年 6 月 15 日，联创互联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实施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议案》。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完成权益分派，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募集配套资



金的发行价格均由 26.46 元/股调整为 26.41 元/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发行股

份数量由 32,350,718 股调整为 32,411,965 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由 

12,698,411 股调整为 12,722,452 股。 

2015 年 7 月 13 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之新增 32,411,965 股股份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后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批准，该部分新增股份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上市。2015 年 8 月 3 日，本次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部分之 12,722,452 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后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该部分新增股份

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上市。上述新增股份中李洪国、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宁

波鑫歆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名称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李洪国 17,117,076 

2 齐海莹 11,182,287 

3 周志刚 10,917,989 

4 王璟 2,929,724 

5 宁波鑫歆 1,550,841 

合 计  43,697,917 

（二）后续股份变动情况 

2016 年 5 月 25 日，联创互联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27 股。2016 年 6 月 8 日，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经实施完成。 

本次限售股东转增前后持有公司限售股份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名称 转增前限售股份总数（股） 转增后限售股份总数（股） 

1 李洪国 17,117,076 63,333,181 

2 齐海莹 11,182,287 41,374,462 

3 周志刚 10,917,989 40,396,559 

4 王璟 2,929,724 10,839,979 

5 宁波鑫歆 1,550,841 5,738,112 

合 计  43,697,917  161,682,293 



2016 年 8 月 2 日，西南证券出具《关于山东联创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鉴于向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发行的股

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 12 个月，且 2015 年业绩承诺已经完成；根据重组中交

易对方的锁定期及相应的解禁安排，交易对方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 40%符合

解禁条件。上述股份解禁后，齐海莹、周志刚、王璟持有的限售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解除限售股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股） 

1 齐海莹 41,374,462 13,624,462 27,750,000  

2 周志刚 40,396,559 16,158,624 24,237,935 

3 王璟 10,839,979 4,335,992 6,503,987  

合 计 92,611,000 34,119,078 58,491,922  

2017 年 9 月 4 日，西南证券出具《关于山东联创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鉴于向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发行的股

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 24 个月，且 2016 年业绩承诺已经完成；根据重组中交

易对方的锁定期及相应的解禁安排，交易对方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 30%符合

解禁条件。上述股份解禁后，齐海莹、周志刚、王璟持有的限售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解除限售股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股） 

1 齐海莹 27,750,000  15,337,661  12,412,339  

2 周志刚 24,237,935 12,118,967  12,118,968  

3 王璟 6,503,987  3,251,993  3,251,994  

合 计 58,491,922  30,708,621  27,783,301  

二、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55,096,57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9.33%。

其中李洪国解除限售股 21,575,159 股，齐海莹解除限售股 12,412,339 股，周志刚

解除限售股 12,118,968 股，王璟解除限售股 3,251,994 股，宁波鑫歆解除限售股

5,738,112 股。 

3、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姓名/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占总 

股本比例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股） 
备注 

李洪国 63,333,181 21,575,159 3.66% 0 注 1 

齐海莹  12,412,339   12,412,339  2.10% 0 注 2 

周志刚  12,118,968   12,118,968  2.05% 12,118,968  

王璟  3,251,994   3,251,994  0.55% 0 注 3 

宁波 

鑫歆 
5,738,112 5,738,112 

0.97% 5,738,112  

合计  96,854,594  55,096,572  9.33%  17,857,080   

注 1：李洪国为公司董事长，持有公司 139,670,101 股，其中首发后限售股 63,333,181

股，高管锁定股 41,419,395 股，无限售流通股 34,917,525 股。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

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截止本公告日，李洪国持有无限

售条件股份 34,917,525 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0 股。 

注 2：齐海莹为公司董事、高管，持有公司 29,519,462 股。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

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齐海

莹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4,743,616 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0 股；齐海莹本次解除限售

的股份处于质押冻结状态，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冻结后，其中 2,636,250 股可上市流通。 

注 3：王璟为公司董事，持有公司 6,139,979 股。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

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王璟持有无限

售条件股份 1,534,995 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0 股。 

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针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李洪国、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及宁波鑫歆对股份

锁定、业绩承诺、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及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等事项进

行了承诺，具体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一）发行股份锁定期承诺 

齐海莹、周志刚、王璟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至 24 个月的期间内，

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可以转让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40%；自该

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至 36 个月的期间内，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可以转让

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

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可以转让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若成

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其仍应遵循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或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李洪国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及配套融资发行对象，就其增持的联创互联

股份锁定期承诺如下： 

“本人以持有的上海新合股权所认购取得的联创节能股份，以及本人作为配

套融资发行对象认购取得的联创节能股份（以下简称“该等股份”），自该等股

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

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其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

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2015 年 4 月 23 日，李洪国就本次交易前持有的联创互联股份锁定期出具承

诺函，具体承诺如下： 

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节能”或“上市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本人及其他 6 人合计持有的上海新合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向本人及其他 4 名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人作为联创互联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的收购人，特此承诺，本人于本次交易完成前持有的联创节

能股份自本次交易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

市场公开由于联创节能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导致增持的股份，亦遵守上述

锁定期进行锁定。 

宁波鑫歆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得转让，由于联创节能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导致增持的股份，亦遵守

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李洪国、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宁波鑫歆

正在履行上述承诺，无违反上述承诺情形。 

（二）业绩承诺 

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宁波鑫歆、李洪国承诺，上海新合在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各会计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 10,000 万元、13,000 万元和 15,000 万元。业绩承诺期不会因本次交易的

完成时间而改变。 

如果标的公司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任一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

于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额，则业绩承诺方应以股份或现金的方式向上市公司支付

补偿。支付补偿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当期应补偿额度=（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

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标的公司利

润补偿期间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

-（已补偿股份数额（如有）×发行价格）。 

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宁波鑫歆四名股东根据各自情况选择采用股份或现

金或二者结合的方式进行补偿；李洪国为采用股份的方式进行补偿。齐海莹、周

志刚、王璟、宁波鑫歆、李洪国应当按照本次交易各自出让标的公司股权的对价

占上述五名补偿义务人出让标的公司股权总对价的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补偿责

任，且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对宁波鑫歆的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补偿责任。 

在 2017 年度结束时，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将

对上海新合进行减值测试。如果拟购买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发

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总金额），则除按照《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及本协议中对

业绩承诺补偿所约定的补偿以外，业绩承诺方还应按照下述方法向上市公司进行

资产减值补偿： 

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资

产减值测试补偿方式：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宁波鑫歆四名股东根据各自情况

选择采用股份或现金或二者结合的方式进行补偿；李洪国为采用股份的方式进行

补偿。 

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宁波鑫歆、李洪国应当按照本次交易各自出让标的

公司股权的对价占上述五名补偿义务人出让标的公司股权总对价的比例各自承

担相应的资产减值补偿责任，且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对宁波鑫歆的补偿义务承

担连带补偿责任。 



各方同意，业绩承诺方总体累计补偿金额（含资产减值补偿，下同）不超过

本次整体交易对价的 78.00%。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鉴证报告》（XYZH/2016JNA40070），2015 年度上海新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为 12,792.72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 12,485.75 万元，超过 2015 年的承诺净利润 10,000.00 万元。上述鉴证

报告已经随同联创互联 2015 年度报告共同公告。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山东联创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度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购 入 资 产 业 绩 承 诺 实 现 情 况 鉴 证 报 告 》

（XYZH/2017JNA10106），2016 年度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上海新合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4,603.02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 13,829.54 万元，超过 2016 年的承诺净利润 13,000.00 万元。上述

鉴证报告已经随同联创互联 2016 年度报告共同公告。 

上海新合 2017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同时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海新合 2017 年的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出具了 XYZH/2018JNA40049 号专项审核报告。2017 年度上海新

合实现净利润为 16,663.06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1,262.75 万元后净利润为

15,400.31 万元，超过 2017 年度的承诺净利润 15,000.00 万元。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山东联创互联网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补偿期满减值测试报告的专项审核报

告》（XYZH/2018JNA40051）；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新合 100%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估值，并出具了中天华资评财

报字[2018]第 3023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报告所载 2017 年 12月 31日标的

资产的评估结果为 171,316.10 万元。根据计算，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上海

新合 100%股权未发生减值。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李洪国、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宁波鑫歆

已经履行完毕承诺期内的业绩承诺，无违反上述承诺情形。 



（三）李洪国关于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

承诺 

李洪国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避免与联创互联同业竞争问题承诺如

下： 

“一、本人及其近亲属/关联方没有通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营主

体或以本人名义或借用其他自然人名义从事与联创互联、上海新合相同或类似的

业务，也没有在与联创互联或上海新合存在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其他任何经营实体

中投资、任职或担任任何形式的顾问，或有其他任何与联创互联或上海新合存在

同业竞争的情形。 

二、本人保证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日后，除本人持有联创互联（包括联创互

联、上海新合及其下属子公司，下同）股份或在联创互联任职外，本人及其近亲

属不拥有、管理、控制、投资、从事其他任何与联创互联所从事业务相同或相近

的任何业务或项目（“竞争业务”），亦不参与拥有、管理、控制、投资与联创

互联构成竞争的竞争业务，亦不谋求通过与任何第三人合资、合作、联营或采取

租赁经营、承包经营、委托管理等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联创互联构成竞争的竞

争业务。 

三、本人承诺，若本人及其近亲属/关联方未来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

业机会与联创互联从事的业务存在实质性竞争或可能存在实质性竞争的，则本人

及其近亲属/关联方将立即通知联创互联，在征得第三方允诺后，将该商业机会

让渡给联创互联。 

四、若因本人及其近亲属/关联方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联创互联权益受到损

害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李洪国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本次重组完成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

承诺如下： 

“一、本人持有联创互联股份期间，本人控制的企业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联

创互联及其子公司、上海新合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联，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

理原因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控制的企业将遵循市场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



格进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损害联创互联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 

二、本人如违反前述承诺将承担因此给联创互联、上海新合及其控制的企业

造成的一切损失。” 

李洪国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本次重组完成后保持联创互联独立性

承诺如下： 

“1、保证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选举、更换、聘任或解聘，不得超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违

法干预上市公司上述人事任免；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

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不在本人所控

制的其他企业及上市公司关联方兼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保证上市公司在劳

动、人事管理体系方面独立于控股股东。 

2、保证上市公司具有完整的经营性资产及住所，并独立于控股股东；保证

本人及所控制的联创互联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不得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

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3、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以及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并

规范运作；保证上市公司与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在办公机构以及生产经营场

所等方面完全分开。 

4、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以及具有独立

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在经营业务方面独立运作；保证除合法行使股东权利

外，不干预上市公司的经营业务活动；保证采取合法方式减少或消除与上市公司

的关联交易，确有必要的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公平合理及市场化原则确定，确保

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不受到损害，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

务管理制度；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同

一个银行账户；保证上市公司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得干



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

独立，不得在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兼职及领取报酬。”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李洪国正在履行上述承诺，无违反上述承诺

情形。 

（四）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及宁波鑫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 

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宁波鑫歆就避免与联创互联及上海新合同业竞争问

题，作出如下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

间接经营任何与联创互联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如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企业的现有业务或该等企业为进一步

拓展业务范围，与联创互联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产生竞争，则本人/本企业

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企业将采取停止经营产生竞争的业务的方式，或者采取将

产生竞争的业务纳入联创互联的方式，或者采取将产生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

关系第三方等合法方式，使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企业不再从事与联

创互联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及宁波鑫歆就避免与联创互联及上海新合关联交易问

题，作出如下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减少与

联创互联的关联交易，不会利用自身作为联创互联股东之地位谋求与联创互联在

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其他第三方的权利；不会利用自身作为联创互联股东之

地位谋求与联创互联优先达成交易的权利。若存在确有必要且不可避免的关联交

易，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企业将与联创互联按照公平、公允、等价

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和《山东联创互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并履行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保证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件

与联创互联进行交易，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联创互联及其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的行为。”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及宁波鑫歆正在履行

上述承诺，无违反上述承诺情形。 

（五）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关于任职期限的承诺 

齐海莹自本次交割日起四年内应确保在标的公司（包括其控股子公司，下同）

持续任职，周志刚、王璟自本次交割日起三年内应确保在标的公司持续任职。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齐海莹、周志刚、王璟正在履行上述承诺，

无违反上述承诺情形。 

四、解禁对象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持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的股东未发生非经营

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上市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上市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上市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流通股 215,292,834 34,603,242 55,096,572 194,799,504  

二、无限售流通股 375,099,856 20,493,330 0 395,593,186  

三、总股本 590,392,690  - - 590,392,690 

六、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联创互联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相关股份持有人遵守了相关规定和承诺。本独

立财务顾问同意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



（本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联创互联网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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